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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第 三 十 四 届 会 议  

2007 年 11 月 17－ 24 日，罗马  

任命粮农组织大会参加工作人员 
养恤金委员会的代表 

 

1. 联合国工作人员联合养恤金条例第四条(a)款规定：“本项基金应由联合国工

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各成员组织的工作人员养恤金委员会及其秘书处进行管

理”。根据第六条(c)款的规定，各成员组织的工作人员养恤金委员会“应由相当于联

合国大会的组织机构所推选的委员和候补委员、该组织机构的首席行政官员及参加

服务的人员组成……”。 

2. 在促使联合国养恤金及其管理符合联合国共同系统内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

的要求的总努力中，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养恤金委员会发挥重要作用。这些

组织的工作人员可能在世界各国任职和退休。由于联合国系统国际公务员制度的特

点，要求对提请联合国大会注意的问题予以特别关心和深入研究处理。该委员会的

职责是： 

a) 就对养恤金条例和管理细则可能进行的修改进行审议，以确定该委员会在联合

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的代表团的立场；然后由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

联合委员会酌情向联合国大会提出建议。 

b) 在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参加者就粮农组织工作人员养恤金委员会秘

书处关于参加者的权益和（或）地位的某一决定发生争议时，对这些条例和管

理细则予以解释和实施。 

c) 根据联合国工作人员联合养恤金条例和细则为粮农组织参加者提供残疾人福

利付款（每年约 25－3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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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该委员会根据需要在罗马召开会议（一般每年开会 6 次至 8 次，每次半天）。

视分配给粮农组织的席位，该委员会从其成员中任命参加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

合委员会的代表，养恤金联合委员会是该基金的上级管理机构，直接向联合国大会

报告工作。联合委员会至少每两年举行一次例会。 

4. 粮农组织工作人员养恤金委员会由以下委员组成： 

a） 粮农组织大会任命的三名委员（及三名候补委员）； 

b） 总干事任命的三名委员（及三名候补委员）； 

c） 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参加者选举的三名委员（及三名候补委员）。 

5. 大会目前任命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如下： 

任  期 委  员 候 补 委 员 

2005 年 1 月 1 日—

2007 年 12 月 31 日 
Zoltán Kálmán 先生  

匈牙利共和国常驻粮农组织

代表  

Bruce Berton 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常驻粮农组织

副代表  

2006 年 1 月 1 日— 
2008 年 12 月 31 日 

Saulo Ceolin先生  

巴西常驻粮农组织副代表  

空缺（b）  

2007 年 1 月 1 日— 
2009 年 12 月 31 日 

空缺（a）  Nasrin Akhter 女士 

孟加拉国常驻粮农组织副代

表  

6. 鉴于时间因素和节省与出席在罗马召开的工作人员养恤金委员会会议有关

的不必要的旅行费用，大会通常任命常驻罗马的代表。 

7. 请大会为工作人员养恤金委员会作出以下任命： 

a) 一名候补委员，任期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止，以替代莱索托常驻粮农

组织副代表 Kabelo Gilbert Mafura 先生（已辞职）并完成其任期； 

b) 一名候补委员，任期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止，以替代黎巴嫰常驻粮农

组织副代表 Hassane Abi Akar 先生（已辞职）并完成其任期； 

c) 一名委员，任期从 2008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止； 

d) 一名候补委员，任期从 2008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止； 

e) 一名委员，任期从 2009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止； 

f) 一名候补委员，任期从 2009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止。 


